[bookmark: _Toc27313][bookmark: _Toc76683361]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[bookmark: _Toc76683362]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
塔乌市监当罚〔2025〕45号


当事人： 乌苏市颐仁堂壹仟壹佰叁拾陆药品加盟店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《营业执照》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91654202MACXKM9W72          
住所（住址）：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林路社区卓越康城文泽苑商铺2-1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王**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件号码：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/        其他联系方式：      /       
执法人员：     王林        ，执法证号：31130230074                 
执法人员：江恩里·阿依可加 ，执法证号：31130230040                 
你公司销售近效期药品未向顾客告知有效期、销售近效期药品未做销售记录、未开具正确药品名称的销售凭证的行为，违反了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三项、第一百六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五十一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  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公司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☑警告；
□罚款        元。
你（单位）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 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。
你（单位）也可以通过我局（地址：乌苏市长江路138号）提交行政复议申请。我局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认为需要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，将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转送至乌苏市人民政府。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13日


本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执法人员已向你（单位）出示执法证件，告知你（单位）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


处罚地点：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林路社区卓越康城文泽苑商铺2-1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当事人确认及签收： 王**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执法人员：    王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江恩里·阿依可加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本文书一式 二 份， 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/   。
